
解釋字號 釋字第225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77年04月29日

解釋爭點 民訴法有關原告撤回其訴仍應負擔訴訟費用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民事訴訟係當事人請求司法機關確定其私權之程序，繳納裁

判費乃為起訴之要件，原告於提起訴訟後撤回其訴，自應負擔因

起訴而生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原告撤

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尚無

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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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民事訴訟係當事人為自己之利益，請求司法機關確定其私權

之程序，自應由當事人負擔因此所生之費用，方稱公平，故我民

事訴訟法採有償主義，以依民事訴訟費用法繳納定額之裁判費為

起訴之要件，如起訴不備此項要件，經審判長定期命其補正，而

未補正者，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裁

定駁回。雖此項裁判費及其他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裁判時，應

依職權裁判命敗訴之當事人或其他引起無益訴訟行為之人負擔，

惟訴訟之終結非必經裁判，如原告於起訴後終局判決前，撤回其

訴者，既仍得再行起訴，為防止原告濫行起訴，此項訴訟所生之

費用，自應由引起訴訟之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一

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之規定，為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五條尚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1

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36.01.01)

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
(75.04.25)

相關文件 抄廖０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六條之規定，聲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62&ldate=19860425&lser=001


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

權，應予保障。

（二）民事訴訟當事人預繳裁判費，未經訴訟終結，確定訴訟費

用額，正式裁定徵收以前，仍屬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規定，應

予保障，不得侵害。

（三）聲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起訴，預繳裁判費，在未經法院開

始審理前，旋即撤回其訴，既未有裁判，實際未產生裁判費，理

應返還預繳之裁判費，以符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四）案經聲請人向法院返還預繳之裁判費，但法院卻引用民事

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之規定，經確定終局裁定，拒絕返還。

（五）倘民事訴訟經法院審理裁判後，原告始撤回其訴，因巳有

審理裁判情事，實際巳發生裁判費用，則其裁判費用，理應由原

吉負擔符合法理。唯如在未經法院審理裁判前，原告即巳撤回其

訴，則無任何裁判費用發生，則原告預繳之裁判費應予返還，始

符合法理。唯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對此未予區別，不論

法院有無審理裁判，凡原告撤回其訴者，均應負擔訴訟費用，依

上開所陳，此條文本身顯巳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

保障之規定。特依法聲請解釋憲法。

二、事實：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聲請人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六日向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庭起

訴，請求確認繼承權。並預繳裁判費新台幣參萬捌仟參佰捌拾捌

元，旋於同月八日撤回起訴，前後僅二天。茲因法院尚未分案開

始審理，根本無裁判情事，實際並未產生裁判費，其理至明。則

聲請人前所預繳之裁判費，依法理應返還。遂向該院聲請返還。

但遭駁回，不予返還。又向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起抗告，又

遭駁回，裁判遂告確定。按民事訴訟當事人於起訴時預繳裁判

費，其所有權仍屬當事人所有，係屬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十五

條規定，應予保障。在未有裁判情事，未發生裁判費情況下，法

院拒絕返還，使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遭受不法侵害。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1 聲請人向台灣雲林地方法院聲請返還裁判費，經該院以七十三

年家訴字第五號裁定駁回（附件一)



2 聲請人不服前項裁定，又向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起抗告，

該院以七十三年度家抗字第四號裁定抗告駁回。因不得再抗告，

裁定遂告確定（附件二）。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名稱及其內容：

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

（四）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

1 附件一：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七十三年家訴字第五號，

駁回聲請返還裁判費。

2 附件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裁定七十三年度家抗字第

四號，聲請人不服台灣雲林地方法院駁回聲請返還裁判費提起抗

告，經裁定抗告駁回，因不得抗告，裁定確定。

三、理由：

（一）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之內容：

1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唯一法律，為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

一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唯無論訴訟費用

由原告或被告負擔，均應以實際發生者為限，民事訴訟費用各條

款規定甚明。例如：原告預繳訴訟送達郵費，亦為訴訟費用之一

（民事訴訟費用法第二十六條）訴訟終結後，法院依實際支出郵

費，結餘者均應返還原告（附件三：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紀錄

科通知）對此項巳實際發生之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應無庸置

疑。原告於起訴時所繳納裁判費亦係預繳性質（見附件二：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三年度家抗字第四號裁定理由欄第三項第

二行），仍屬人民之財產，依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予保障。聲

請人自起訴迄撤回其訴，前後僅二天，法院既尚未開始審理，根

本未有裁判情事，實際並未發生裁判費，根本無裁判費可負擔，

則依法理應返還所預繳裁判費，就如同應返還預繳訴訟費用（郵

費）一樣。否則即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二）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

1 土地登記應由登記申請人負擔登記費（參見土地法第六十五條

第七十三條）且為登記必備程式。如果未繳納登記費，且不依限

補正者，則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八條第四款規定，應駁回其登

記之申請，且登記費係按登記標的價值比例徵收。凡此種種，均

與民事訴訟起訴時繳納裁判費相同，但內政部依據法理，於六十

五年四月廿九日以台內地字第六七九二八○號釋示，聲請土地登



記之案件，於地政機關完成登記前復經原聲請人撤回者，其巳繳

納之登記費，原聲請人得聲請退還，同部五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台內地字第二五六八八四號函釋示：本案關於申請土地或建物登

記及抄發謄本，經依法繳納登記書狀費及謄本抄錄費後由地政機

關駁回其申請者，既未完成登記發狀或未抄發謄本，其所繳規費

自應如數予以退還。並於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土地登記規

則時，將上開釋示意旨增列訂入第一百三十九條。行政機關既能

依據法理退還未完成登記所繳納登記費。則民事訴訟原告於起訴

時，所預繳裁判費，在法院尚未開始審理前撤回其訴，既未有裁

判情事，實際未發生裁判費，即無裁判費可負擔，則司法機關亦

應依法理返還原告所預繳之裁判費。至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未區別訴訟案件是否巳開始審理，是否巳發生裁判費

用，原告經撤回其訴其所預繳裁判費均不得請求返還，此條文本

身，顯巳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前巳陳述甚

詳。

2 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巳不存在者亦

同。原告既於法院審理前撤回其訴。則巳無裁判上法律上之原

因，自應返還所預繳之裁判費。

3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一項：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

訴，既未起訴，則依法不應徵收裁判費。所預繳之裁判費自應返

還。

（三）解釋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維護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四）所附關係文件及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七十三年度家訴字第五號影

本壹份。

附件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裁定七十三年度家抗字第四

號影本壹份。

附件三：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紀錄科通知影本壹份。

此 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 廖０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民事裁定 七十三年度家抗字第四號

抗告人 廖０ （住略）

廖０ （住略）

上抗告人等因與相對人廖０德等間聲請返還裁判費事件，對於中

華民 國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台灣雲林地方法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謂（一）原告撤回其訴者只由原告負擔訴訟費

用，並非負擔裁判費，又訴訟行為必須支出費用，得命當事人預

納之，而裁判費必須依裁判確定訴訟標的金額始能確定，根本未

定期審理，自無裁判費可言，民事訴訟費用法並未規定不得退還

裁判費，而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撤回，視同未起訴，既未起訴，

自無裁判費，未有裁判情事，而收取裁判費，法理情均有未合云

云。

二、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八

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民事訴訟費用係指因當事人於民

事訴訟中所支出之一切必要費用而言，如審判上費用即裁判費，

及各審判外之費用即抄錄費、翻譯費、郵電費、運送費、登載公

報新聞費，證人鑑定人通譯到庭費與滯留費，調查證據及送達文

件之食宿舟車費。（參閱民事訴訟費用法）。

三、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因發生繼承權問題而於七十三年四月六

日相對人向原審法院提起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之訴，並自行預繳裁

判費新台幣三萬八千二百八十八元（見原審法院七十三年家訴字

第五號案卷第六頁）旋於七十三年四月九日具狀聲請撤回（見原

審卷第八頁）在案，依前開之說明，雖未經裁判但由抗告人撤回

其訴，自應由抗告人負擔訴訟費用，而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在

內，則抗告人聲請發還該裁判費，於法無據，抗告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



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